
当在两个欧盟成员国之间销售服务型产品时，税务确定的征税国不正确 

 

问题描述： 

当在两个欧盟成员国之间销售服务型产品时，税务确定的征税国不正确。 

 

问题重现： 

1. 进入销售订单工作中心； 

2. 新建销售订单 XYZ （XYZ 代表销售订单编号）； 

3. 填写必要信息，如客户、销售单位等； 

4. 单击查看全部 -> 项目； 

5. 添加一个服务类产品 ABC（ABC 代表此服务类产品的编号）； 

注意，此场景中涉及的来源或者卖方国家 DEF 及收货方国家 GHI 均为欧盟成员国（其中，

DEF 卖方国家和 GHI 是目的地国家的代称）； 

6. 点击税选项卡，显示的征税国是卖方国家 DEF； 

然而，您希望征税国是收货方目的地国家 GHI。 

 

根本原因： 

服务类产品的征税是基于目的地还是基于来源地取决于的服务产品的主数据设置。上述的

销售订单 XYZ 中的服务产品并没有设定为按照目的地征税，因此不能在目的国家 GHI 征

税而是在来源国 DEF。 

这种系统逻辑的设计是基于欧盟针对服务型产品征税的原则来制定的。 

 

解决方案： 

请根据以下步骤将该服务产品的征税国更改为目的地国家 GHI： 



1. 进入工作中心产品及服务组合 -> 服务； 

2. 显示所有服务，并查找 ABC（ABC 代表上述的服务型产品编号）； 

3. 单击编辑 -> 查看全部 -> 税； 

4. 单击添加行，将国家 GHI 加入该行项目（GHI 代表上述收货方的欧盟国家）； 

5. 维护完新增的行项目后点击保存即可。 

 

在销售订单重新更新定价，相应的税信息也会重新进行计算。 

1. 进入销售订单工作中心； 

2. 查找之前所建的销售订单 XYZ（XYZ 代表销售订单编号）； 

3. 单击编辑 -> 查看全部 -> 定价和开票 -> 定价； 

4. 在总定价中选择更新定价 -> 全部； 

根据在服务型产品的主数据中对有关目的地国家 GHI 的修改将会被更新到定价和税务中。 


